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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总工会发布关于企业集体协商工作的相关提示 

 
当前疫情防控及企业复工时期，为了努力推动企业与职工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让“集体协商”

成为企业与职工双向沟通的桥梁。市总工会、市企业联合会/市企业家协会、市工商业联合会发布了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企业集体协商工作的相关提示》。 

 

一，关于特殊时期的集体协商怎么做？ 

 

集体协商应遵循的三项原则 

1,合法合理原则： 

在疫情防控期间，双方协商的内容应当坚持合法、合理。 

 

2,利益兼顾原则： 

在疫情防控期间，劳资双方更应秉承求大同，存小异的理念，既有利于企业的复工复产，又兼顾劳动者

合法权益。 

 

3,灵活实效原则： 

围绕劳资双方普遍关心的、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劳动关系相关事项，开展应急、应事、一事一议的灵活

协商，突出集体协商效能，促进劳资双方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二，谁可以担任协商代表？ 

  

双方协商代表人数依法不少于 3人，企业方协商代表不得多于职工方协商代表。 

在疫情防控期间，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企业工会聘请工会劳动关系指导员、社会律师、上级工会干部、

企业组织代表等企业外人员作为外聘代表参与协商，但人数不得超过本方协商代表的三分之一，且不得担

任首席代表。 

 

三，以何种形式开展协商？ 

  

鼓励企业与企业工会尽量减少接触性协商形式，建议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做好协商前的沟通对接工

作，提高双方协商效率。 

对还未全面复工的企业，企业和企业工会尽量通过电视电话、网络平台等形式开展集体协商。 

每次协商应做好记录，由双方首席代表和记录员共同签字。 

 

四，哪些事可以进行协商？ 

  

①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有序复工复产的措施； 

②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返岗职工的劳动关系处理； 

 



③受疫情影响企业停工停产期间职工的劳动关系处理； 

④因受疫情影响企业需要调整工作时间、工时制度、调整薪酬福利、社保缴纳、工资支付方式、年休假和

福利假及其他各类假的使用、劳动安全卫生及女职工权益保护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问题的具体操作办法和

措施； 

⑤因受疫情影响企业需要开展灵活用工的劳动关系的处理； 

⑥其他双方认为需要协商的内容。 

 
五，集体协商的程序有哪些？如何履行协议？ 

  

建议企业和企业工会可以将双方协商达成的共识，形成协商会议纪要草案。 

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确认后，及时通过电子邮件、内部 OA、微信群组等形式发放给职工代表听取意见

建议，尽快修改完善。 

经企业与企业工会双方确认，并向全体职工公示获得认可后，共同遵照执行。同时，应做好相应凭证

保存或记录。 

 

六，协议适用期限最长是多久？ 

  

协商一致内容的适用期限，应当根据政府发布的疫情防控期及企业受此影响的波及期，由企业和企业

工会协商确定期限，但原则上不应超过一年。 

 

七，没有工会的企业可以开展集体协商吗？  

 

未建立工会的企业，针对复工复产后的用工情况需要与职工方开展集体协商的，建议向企业所在地街

镇、开发区（园区）等上级工会组织提出；职工也可以主动联系企业所在地的上级工会组织，由上级工会

指导职工与企业开展协商。 

  

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可以形成协商纪要，经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向全体职工公示获得认可后，共

同遵照执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在本市拥有较多营业网点、跨区域经营的总部经济组织，邀请企

业代表组织、上级工会组织等部门共同作为协商纪要的见证人，保障双方协商成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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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联系方式： 

fengchh@ciic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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